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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政办发〔2025〕18号

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5年度县政府
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各委办局，县各

直属单位：

为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管理，确保制定工作的科学

性、有序性、完整性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2025年度县政府规范

性文件制定计划印发给你们，依据《江苏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

规定》就计划的实施提出如下要求：

一、落实评估论证。应当对起草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必要性、

可行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廉洁性进行全面论证，对需解决的问

题、拟设立的制度、主要措施及预期效果和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。

必要时，可委托第三方起草。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公众权益，

可能引发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风险的，应进行风险评估。对于专

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

行论证。

二、广泛征求意见。除依法需要保密等法定情形外，行政规

范性文件出台前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广泛公开征求意见，构建

“线上（网上、微信等）+线下（座谈会、函询等）”模式切实拓

宽征求意见面。对涉及群众重大利益调整、企业权利义务的行政

规范性文件，起草部门要深入调查研究，采取座谈会、论证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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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证会、实地走访等形式充分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群众代

表、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等各方面意见，特别是利益相关方意见。

三、严格法制审核。以县政府或县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行

政规范性文件，经起草单位法律顾问、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后，

按规定提交县司法局合法性审核。起草单位报送县司法局合法性

审核材料，应当包括送审稿及起草说明、制定依据、征求意见及

意见采纳情况、合法性审核意见、起草单位集体讨论记录、社会

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和备案文书以及针对不同审核内容需要的其

他材料等。

四、加强考核指导。因特殊情况未能按时起草或送审，应及

时沟通并作出书面说明。县司法局对未列入2025年度制定计划的

规范性文件草案原则上不予审查。确属事先无法预见且因政府工

作需要必须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须书面说明，并经县政府领导批准

后，送县司法局法制审核。县司法局负责对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指导，并将此项工作纳入法治建设考核内容。

附件：2025年度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如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5月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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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年度县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

序号 文件名称 起草部门 拟制发时间

1 《如东县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县住房建设服务

中心
2025.03

2
《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加强企业用工服务工作的意见（修

订版）的通知》
县人社局 2025.03

3 《如东县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操作指导办法（试行）》
县住房建设服务

中心
2025.06

4 《促进如东县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奖励实施办法》 县住建局 2025.02

5 《加快创新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意见》 科技局 2025.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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